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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股东 李昊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今日接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李昊的通知，李昊分别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2017 年 3 月 16 日、3

月 20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份

193.76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9997%。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万股） 减 持 比 例

（%） 

李昊 大宗交易 2016 年 11 月 17 日 41.50 102.00 0.52641 

大宗交易 2017 年 3 月 16 日 40.48 80.00 0.41287 

大宗交易 2017 年 3 月 20 日 40.00 11.76 0.06069 

合计   193.76 0.99997 

李昊 本次减持股份为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为收购资

产向其定向发行的股票，自 2016 年 10 月 18 日上市流通以来，其曾分别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10 月 27 日、11 月 10 日、11 月 11 日、11 月 16 日通过大宗交易

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193.7 万股、36 万股、27.81 万股、38.04 万股和 91.8

万股（详见公司 2016 年 10 月 25 日、11 月 16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截至目

前，李昊 累计减持比例为 2.9990%。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李昊 合计持有股份 1570.0801 8.1030 1376.3201 7.103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70.0801 8.1030 1376.3201 7.1030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减持后，李昊 仍然持有公司 1376.3201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1030%，仍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3、李昊在收购报告书中承诺：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自资产交割日起，仍需至少在标的公司任职 60 个月，并与标的公司签订期

限为 60 个月的《劳动合同》，且在标的公司不违反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不得单方解除与标的公司的劳动合同；如任何一名管理层股东违反任职期限承

诺，则该违约方应向上海新阳进行补偿；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

业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上海新阳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亦不会投资任何与上海新阳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或

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如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的现有业务或该等企业为进

一步拓展业务范围，与上海新阳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产生竞争，则本人及本

人控制的企业将采取停止经营产生竞争的业务的方式，或者采取将产生竞争的业

务纳入上海新阳的方式，或者采取将产生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等

合法方式，使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不再从事与上海新阳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

业务，以避免同业竞争；本人在股份限售期内不转让所持股份，对取得的上海新

阳股份不设置质押等权利受限的其他行为，不从事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从而导致本

人所持股份被冻结和强制执行的经济行为等，以保证本人切实履行与上海新阳之

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的股份补偿义务。李昊作为公司高

管承诺：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本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减

持事项与本人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一致。 

三、备查文件 

1.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20 日 




